
緊急醫療及相關緊

急應變醫療資源不

足地區計畫

醫院 自94年度起辦理強化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全時或特殊時

段之緊急醫療服務。

強化緊急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全時或特殊時段（夜間與假日、觀光旅遊旺季）之緊急

醫療服務，獎勵在地之醫院互相合作之方式提供當地民眾與遊客之緊急醫療需求，

以設立「觀光地區急診醫療站」、「夜間假日救護站」與「提升緊急醫療資源不足

地區之醫院急診能力」3種模式辦理，106年度共獎勵17個地點。

醫學中心暨重度級

急救醫院支援離島

及偏遠地區計畫

醫院 105年起擴大辦理「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支援

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緊急醫療照護服務獎勵計

畫」，由醫學中心支援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

由27家醫學中心或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支援25家離島及醫療資源不足地區醫院，106

年計提供108名急重症醫師人力 ，協助提升「急診」、「加護病房」、「腦中

風」、「心血管」、「重大外傷」、「高危險妊娠孕產婦及新生兒（含早產兒）」

醫療服務資源與品質，增加民眾就醫之可近性。

重度級急救責任醫

院緊急醫療照護服

務品質計畫

醫院 部分縣市因無醫學中心等級之醫院，且在無醫學中心支援

之情況下，當地民眾之急重症醫療照護端賴重度級急救責

任醫院提供，因此，補助該縣市唯一之重度級急救責任醫

院使其得以持續提供重度級之緊急醫療照護能力

為該縣市唯一之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者，醫院位於「醫院設立或擴充許可辦法」之

二級醫療區域內，該二級醫療區域之每萬人口醫師數低於全國平均(19.03人)，且無

醫學中心者，以獎勵專科醫師。105年共三家承作醫院，維持雲林縣台大雲林分院、

宜蘭縣羅東博愛醫院、屏東縣安泰醫院當年度緊急醫療評定為重度級標準。

提升兒科急診醫療

品質及資源整合計

畫

醫院 本計畫為獎勵醫院提供24小時兒科（含新生兒及早產兒）

緊急醫療服務，需有兒科專科醫師於夜間及假日值班，提

供急、住診等醫療服務，包含：急診（病房）業務、新生

兒照護、兒童加護病房與必要時之緊急會診等並建立該醫

療區域內兒童重症緊急醫療轉診網絡。

本計畫 106 年度共核定15縣(市)15家醫院辦理，補助偏遠及非都會區地區，每縣市

一家中度級以上急救責任醫院，提供 24 小時兒科急診服務，目前全國涵蓋率為75%

，目前僅宜蘭縣、基隆市、嘉義縣、台東縣、連江縣等 5 個縣(市)未申請本計畫。

經查，宜蘭縣羅東博愛醫院及基隆市基隆長庚醫院皆為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且台

東縣台東馬偕為中度級急救責任醫院，皆有提供兒科急重症醫療服務，至於連江縣

參與本部「提升急重症轉診品質計畫」隸屬於雙北轉診網絡，後送醫院為台北榮民

總醫院提供兒科緊急醫療轉診服務。

醫院品質績效量測

指標系統與落實品

質改善計畫

全國醫院 為延續辦理105年為醫品改善計畫第二階段計畫，106年度

為第三階段計畫，至多可提報31項指標及辦理院內品質改

善，透過資料正確性分析及PDCA落實運用訓練課程業務

等內容，進行跨院輔導服務，由醫學中心提供諮詢與輔導

服務，以落實品質改善達成團隊合作之成效。

另規劃指標績效獎勵方案，針對品質指標通報及品質改善

活動，發予成效績優獎勵金；鼓勵發展具國際競爭力之兒

童重難症醫療服務。

106年醫品改善第三階段計畫全國有302家醫院參與，提報31項指標 ，指標提報率達

80%以上。針對指標數值分析並運用PDCA於落實院內品質改善，並辦理多場說明會

及教育訓練，教導醫院運用內部稽核方式確認指標資料正確性，及建置友善指標提

報系統提供並雙向溝通管道(電話及郵件)，另培訓稽核人員實地到院輔導及稽核約70

家醫院，強化提報正確性，並精進品質改善作業。另完成11家醫院29組團隊之獎勵

，發展及強化兒科急重難症創新或特色之整合性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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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急診轉診品質

計畫

全國醫院 本部自102年開始執行「提升急診暨轉診品質計畫」，並

推動「緊急傷病患轉診電子作業平台」（以下稱轉診電子

作業平台）進行雙向訊息即時交換，靈活網絡之間的聯繫

，各轉診網絡定期召開網絡會議，檢討異常轉診個案，確

實有效提升急救責任醫院緊急傷病患轉診效能。

    於104年初將全國197家急救責任醫院整併為14個網絡

，本計畫重點在於整個轉診過程中，轉出醫院須明確告知

病患轉診過程中可能會發生的風險，讓病患簽署緊急傷病

患轉診同意書，轉入醫院須在轉出醫院開立後12小時內接

收病患，並且在72小時內回覆病患處理狀況。為完善各地

區急重症病人轉診網絡並優化「轉診資源整合作業系統

MARS 2.0進階版」（MARS2.0），本部107年度擴大納入加

護病房(以下簡稱ICU)轉診並修增ICU轉診所需系統欄位，

以期提升ICU轉診效能，強化院際轉診效率與安全性，並

將全國急救責任醫院ICU納入本計畫，同時整合「緊急傷

病患轉診即時通訊平台」(以下稱QMI)與MARS2.0系統，俾

利轉診訊息及醫學影像傳輸，促進轉診即時通訊便利性，

於緊急醫療相關法規與全國緊急傷病患轉診網絡機制下，

確保緊急醫療服務品質指標。

105年度急診重大疾病（急性腦中風、急性冠心症、重大外傷）6小時內住院率達

70.2%，103年急診48小時置留率為3.03%下降至104年度2.55%，其中高雄長庚醫院

104年度急診48小時置留率相較於103年度下降達51%，成效顯著。統計105年度計畫

內之急救責任醫院急診轉出共計78,171人，網絡內醫院互轉比率70.2％，總登錄完

整率為94.6%；106年度登錄完整率為96.1%，顯示急診轉診標準流程已經建立。有關

「緊急傷病患轉診電子作業平台」升級為「轉診資源整合作業系統MARS 2.0進階

版」（以下稱MARS2.0）， 已於106年底完成全國199家醫院系統升級。

醫療及生育事故爭

議事件試辦計畫

醫療機構 「生育事故爭議事件」與「手術及麻醉事故爭議事件」依

各該申請作業須知規定，經醫療機構與病方雙方達成協議

，機構同意給予病方金錢或其他適當方式之協助，前者由

本部依事故人之死亡或傷殘程度提供最高200萬之救濟給

付補助，後者由本部對該醫療機構給予80萬元以內之獎助

經費。

一、生育事故試辦計畫自101年10月1日開辦，截至106年12月底止，申請案件為503

件，其中11見退件或撤案，共召開38次審議會，共審定480件，餘12件尚未審議。審

定案件符合救濟要件者為415件(123件為產婦、217件為新生兒，75件為胎兒)；不符

合救濟要件者為65件。總計救濟金額為4億零1百萬餘元。

二、手術及麻醉事故試辦計畫自103年10月1日開辦，截至106年12月底止，申請案件

為19件，其中1件退件，共召開10次審議會，共審定16件，於2件尚未審議。審定案

件符合獎助要件者為15件，不符合救濟要件者為1件，總計獎助金額為725萬元。

臨床醫事人員培訓

計畫

教學醫院 補助教學醫院培訓具醫療專業核心能力，且符合社會需求

之醫師及各類醫事人員，提供以病人為中心及跨領域醫療

團隊合作之醫療服務，搭配教學醫院評鑑作業及追蹤輔導

訪查機制，對於實際進行各類醫事人員教學之醫院，持續

加強落實合理教學成本補助制度，以提升教學醫院教學品

質進而提升整體醫療品質。

建置14類醫事人員二年期訓練計畫及完善訓練制度，本年度共補助139家教學醫院

28,238位新進醫師、醫事人員訓練；建構醫事人員師資培訓制度，106年共計156家

機構完成認證，41,926名教師完成師資培育，並建立跨領域訓練學習模式，提升醫

事人員之專業知能及訓練品質；辦理成效指標，並對受補助醫院進行實地稽核及輔

導，以促進各項指標成績之提升，建置優質的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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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勸募網絡計畫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

植登錄中心

輔導北、中、南、東四區器官勸募網絡持續運作；輔導四

區器官勸募責任醫院統整區域內之醫院，共同完成「器官

捐贈推廣項目基本目標」。

106年度輔導全國四區器官勸募網絡持續運作，並推派亞東紀念醫院、臺中榮民總醫

院、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及花蓮慈濟醫院分別作為北區、中區、南區及東區之責任醫

院，作為各區網絡內業務聯繫窗口，並與各合作醫院共同完成「器官捐贈推廣項目

基本目標」(針對醫護相關人員辦理教育訓練474場、例行性訪視合作醫院254場（另

有合作醫院教育訓練175場）、辦理捐贈家屬悲傷輔導1,474人次、志工培訓618人、

辦理感恩追思會20場及辦理器官捐贈宣導活動997場等)。106年度屍體器官（含組

織）捐贈人數達339人。

推廣病人自主權利

法計畫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台

灣)安寧照顧基金會

提升照護人員與民眾、家屬對於病人自主權-預立醫療照

顧計劃的認知

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計畫：基於對生命尊嚴的重視以及提升醫療照護品質，我國在

105年1月6日公布「病人自主權利法」，使具完全行為能力的意願人可以透過「預立

醫療照護諮商」，事先立下書面的「預立醫療決定」，選擇接受或拒絕醫療。預立

醫療照顧計畫是保障病人醫療權益不可或缺的一環，醫療照護人員的訓練至為關鍵

，且本部向來積極推廣善終理念。因此辦理推廣病人自主權利法計畫，讓更多民眾

及醫事人員對病人自主權-預立醫療照顧計畫，有正確之認知，獲得雙贏之醫療照

護。

重點科別住院醫師

津貼補助計畫

領有醫師證書，且執

業登記於重點科別

(內、外、婦產、兒、

急診醫學或神經外科)

專科醫師訓練容額內

之住院醫師。

藉由每完訓一年給予新台幣12萬元津貼補助之誘因，吸引

醫學生投入重點科別訓練與服務，並加強其完成訓練之意

願，提高重點科別(內、外、婦產、兒、急診醫學科、神

經外科)住院醫師人力，維護國人就醫權益，提升醫療品

質。

106年補助對象共計2,336位。102年9月實施至今，重點科別住院醫師招收率及留任

率均已上升。招收率部分：內科由62%至80%、外科76%至100%、婦產科76%至100%、

兒科89%至96%、急診醫學科87%至100%、神經外科100%(105年新增科別)；留任率平

均已達九成以上。藉由本計畫之推動，確已充實重點科別住院醫師人力，維護國人

就醫權益，提升醫療品質，有相當助益。

全國性眼庫建置計

畫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

植登錄中心

透過全國性眼角膜保存庫持續運作，維持送回全國性眼庫

檢驗率達100%；透過捐贈眼角膜之內皮細胞數密度檢驗監

測其品質；完善全國性眼庫標準作業程序，供各院遵循；

建立完整之眼角膜檢驗資料庫，以利後續政策推動；收集

分析每例眼角膜之處理保存成本。

106年度持續補助建置全國性眼庫，並落實眼角膜摘取檢驗作業，以及技術人員教育

訓練。106年度國內眼角膜捐贈案例總數為537例，檢驗總數為537例，檢驗率達

100%；技術人員教育訓練（如：眼角膜評估實務、無菌冷凍保存技術教學、組織庫

和品質管理、案例討論等）時數超過10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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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提升驗光人員專業服務品質及繼續教育訓練輔導計畫」小組。

2、完成「得應驗光人員特種考試資格審查」評估判斷基準與相關作業程序之研訂。

3、完成「得應驗光人員特種考試資格證明文件」核發辦法及作業程序之研訂。

4、受理「得應驗光人員特種考試資格審查」申請案件「初審」，並定期提報相關數

據。

5、完成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報名方式、辦理場次數與上課形式加以規

劃及研議規定。

6、完成「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種子講師」培訓課程之報名、訓練方式及課

程品質管控等相關規劃與執行。

7、完成「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品質定期與不定期監督查核辦法」之研訂。

8、完成「申請獎勵醫療機構辦理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補助案件評選基準及相

關作業辦法」之研訂。

9、完成「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時數證明核發辦法」之訂定。

10、研提「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課程收費標準」。

11、配合本部檢視本項特考辦理成效之需求，不定期提供與辦理「得應驗光人員特

種考試資格審查」資料。

12、國際間有關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或驗光機構服務品質提升輔導機制新近資料

之蒐整與研析。

13、每月提供本部指定資料，派員出席本部所指定會議。

14、依本部要求辦理與驗光人員繼續教育訓練之其他相關事項。

辦理研訂有關驗光人員特種考試資格審查流程及繼續教育

時數或積分認定原則等事務，並規劃辦理驗光人員執業所

需繼續教育師資培育作業及設計轉介單等事項，以提升整

體人員素質。

專業機構或團體提升驗光人員專業

服務品質及教育訓

練計畫


